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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新闻

相关链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
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最高
检新媒体邀请了章春燕、刘亮、谢新星、施净岚、白静、苏凤琴、
梅玫 7 位检察系统基层党代表，围绕“学习二十大报告的心得体
会”主题，以短视频的形式，分享了现场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的
内心感受，并结合检察职责，立足自身岗位，讲述今后如何在工
作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罗丽丽 吴鹏瑶/文 王翊乔/图）

党代表的学习笔记上线，一起聆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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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杜莹 武佳佳

大量服用戒毒药，能形成新的瘾
癖。熟知这一点的戒毒医生竟打起私
开私囤戒毒药，再高价贩卖给吸毒人员
牟利的主意。“白衣天使”为何会变成犯
罪分子？随着戒毒医生夏某在交易途
中落网，这个谜底被渐渐揭开……

2022 年 7 月 1 日，经重庆市万州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
判处被告人夏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
罚金 12 万元；判处被告人库某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 1万元。夏某不服一
审判决，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作
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缘

戒毒医生遇“知己”

夏某供职于万州区某戒毒医院，
该医院是一家民营营利性戒毒医院。
2018 年 10 月，夏某成为该院唯一具有
开具第一类精神药品盐酸丁丙诺啡舌
下片处方资格的主任医师。

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成瘾性堪比
海洛因、大麻等毒品，但价格相对低
廉，吸毒人员在无法寻找海洛因等毒
品 吸 食 时 ，多 会 选 择 该 药 品 进 行 替
代。2020 年初，夏某从戒毒患者口中
得知，吸毒、贩毒人员库某购买毒品的
渠道被切断，急于寻找药物来源。此
时，夏某心里萌生了以此赚取外快的
想法，遂主动结识了库某。一来二去，
两 人 的 关 系 密 切 了 起 来 ，成 为“ 知
己”。随后，夏某又通过库某结识了多
名贩毒、吸毒人员。

2021 年 2 月，万州区公安局禁毒
支 队 接 到 重 庆 市 公 安 局 禁 毒 总 队 线
索，有 3名外省人员来到万州区购买大
量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后，在回老家
贩毒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干
警根据线索追根溯源，发现 3人竟是从
万州区一所戒毒医院的医生夏某处购
得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不久后，夏
某在一次交易中被当场抓获。

随着该案的深入办理，一条隐秘
的贩毒链条浮出水面：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4 月，夏某利用职务便利，用虚
假处方以 170 元/盒的正规售价，从医
院药剂室套出大量盐酸丁丙诺啡舌下
片，同时以 350 元/盒至 450 元/盒不等
的 价 格 向 库 某 等 人 贩 卖 该 药 品 422
盒。其间，夏某非法获利 15 万余元，而
得 到 药 品 的 库 某 将 药 品 寄 送 到 多 地
后，加价贩卖获利 1.8万元。

获刑

触法网遭严惩

由于该案系重庆首例民营戒毒医
院医生公开加价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精
神药品案件，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及万州区检察院高度重视，迅速成立
专案组提前介入该案。

“夏医生，我已到万州，要来进货。”
恰巧的是，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当日，
库某主动通过微信联系到夏某买药。
专案组随即指导公安机关开展控制下
交付，将同案犯库某抓获到案。2021年
10 月，该案移送万州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夏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矢口否认，
案件办理一度陷入“零口供”的僵局。

“即使民营戒毒医院有部分自主
定价权，但仅能在治疗费等方面进行
定价，不能擅自以营利为目的更改该
药品的销售价格。”为排除夏某无罪辩
解的理由，专案组通过走访万州区发
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医保中心等部
门，明确了第一类精神药品由国家统
一定价。

“既然夏某拒不交代，建议从外地
的‘客户’身上寻找突破口，尽快与当
地司法机关取得联络，调取‘客户’与
夏某之间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据
此，专案组引导公安机关远程联络了
外地司法机关，搜集到大量从夏某处
购买药品人员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的
文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由此，夏某对
外 销 售 药 品 的 价 格 和 方 式 被 完 整 还
原。最终，专案组从夏某销售药品数
量、价格不合法等角度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证实夏某销售涉案药品的行
为系牟利目的，而非医疗目的。

“根据刑法规定，能够使人形成瘾
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被用于非
医疗活动时，属于毒品。盐酸丁丙诺
啡舌下片是国家规定管制的能使人形
成瘾癖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凡以营利
为目的向吸毒者贩卖此类药品均涉嫌

贩卖毒品罪。”办案检察官说。
2022 年 7 月 1 日，经万州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
告人夏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12
万元；判处被告人库某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1万元。夏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溯源

检察建议促行业规范治理

“案件办结了，民营医院管理上暴
露出的问题不能不管。”在办案过程
中，万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发现，第一类
精 神 药 品 的 进 出 存 在 缺 乏 监 管 等 问
题。对此，该院将管制类精神药品销
售使用情况作为监督重点，在多次调
研走访后，向万州区卫健委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其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对民
营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管力度，加强对
医务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力度。

此后，一系列行动随之展开。万州
区卫健委组织对全区77家医疗机构的麻
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以及医院内部
管理制度等开展专项检查；该院联合多
家单位开展送案进医院活动，对民营医
院医务人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筑牢医
务人员廉洁从业的思想道德防线；结合
落实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该院向重
庆市邮政管理局第一分局进行了线索移
送，并就涉案寄递企业违反“三项制度”
情况，联合召开邮政快递业落实“七号检
察建议”推进会，签署了协作意见，对全区
寄递行业开展集中约谈。

“我们会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责，完
善行业规范，加大对违反‘三项制度’
快递企业的惩处力度。”重庆市邮政管
理局第一分局负责人表示。

如此“卖药”要不得
一男子利用在戒毒医院工作之便违规贩卖管制精神药品获刑六年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郑佩娜 郑爽爽

1997年 4月，身为银行柜员的陈伊
乐（化名），利用银行系统漏洞，在多个
账户中虚存566万余元后，疯狂取现398
万元。随后，她通过面部整容、藏匿赃
款、虚构身份等手段逃避抓捕，在外地
心安理得地过起了日子。25年后，当抓
捕她的公安干警喊出“陈伊乐”时，她才
真正意识到罪行是隐匿不了的。

2022 年 12 月，浙江省乐清市追逃
办成功追回潜逃 25 年的金融领域职务
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陈伊乐。今年 1 月
17 日，乐清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
罪、伪造身份证件罪、重婚罪，对犯罪
嫌疑人陈伊乐提起公诉。

发现漏洞，她伺机实施计划

1997 年，高中毕业的陈伊乐在某
银行工作。身为柜员的她，拥有该银
行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口令。

一次，陈伊乐偶然发现该银行计算
机系统存在漏洞，她可以随意修改储户
的存款数据，而且随意虚增的存款金额

还能随时取现。如何把虚增的钱占为
己有？一场计划在她脑中盘旋成形。

由于该银行办事处每天都有工作
人员上班，且每天的账目也有专人核
对，一旦虚增存款就会被盘账的人发
现，所以陈伊乐将目光投到周末无人
上班的下级储蓄所。1997 年 2 月，得
知下级的某储蓄所严重缺人，陈伊乐
主动申请调到那里上班。

随后，在一个周末，配有储蓄所钥
匙的陈伊乐潜入所里，用自己的操作
口令登录了计算机系统，并向事先准
备的数张存折账户内虚增存款金额，
最终虚增金额共计 566万余元。

虚增金额搞定了，陈伊乐又按照
计划来到该银行多个网点分别取款，
总共取出 398万元现金。

躲避追查，她洗白身份

398 万元到手后，陈伊乐便按照计
划携款潜逃。

陈 伊 乐 前 往 某 美 容 医 院 进 行 整
容。手术成功后，她又返回位于乐清
市北白象镇山东村的老家。由于钱款
太多，不利于逃亡，经多次尝试，她将

143 万元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茅坑、车
库等处。

随后，陈伊乐带着剩余的现金，逃
往福建等地。在福建的银行网点，她
又用兄弟姐妹的名字开立 4个账户，存
入 现 金 210 余 万 元 。 剩 下 的 40 余 万
元，她随身带着。

“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也有危
险，不如留给家里人用。”几天后，陈伊
乐偷偷潜回家中，将四个存折留给家
人，并告知现金所藏位置。在家中，陈
伊 乐 的 父 亲 苦 口 婆 心 地 劝 她 投 案 未
果，遂主动报案，并将存折和所藏现金
都交给警方处理。

不久后，陈伊乐又通过电线杆上
贴的办假证小广告，联系上“黄牛”办
理了新的“身份证”。从此，她摇身一
变成了“蒋某红”，户籍所在地为贵州
省镇远县，并前往广东以“蒋某红”的
身份重新开始生活。直至她落网前，
丈夫和女儿都不清楚她真实的身份。

犯案难逃，她认罪认罚

案发后，陈伊乐就已被列为犯罪
嫌疑人。1997 年 4 月 14 日，乐清市检

察院对陈伊乐涉嫌贪污案立案侦查，
并将其列入追逃名单。25 年来，侦查
人员从未放弃对陈伊乐的追捕，乐清
市追逃办还建立陈伊乐案件挂牌督办
制度，加大工作力度，抽调精干力量组
建追逃专班。在温州市追逃办的协调
支持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深度
协作联动，一体推进信息梳理和基础
排摸，最终成功锁定了陈伊乐的藏匿
地点，并将其抓捕归案。

到案后，陈伊乐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2022 年 12 月 24 日，陈
伊乐涉嫌贪污案被追逃办移送乐清市
检察院审查起诉。在检察官多次释法
说理后，陈伊乐表示愿意退赃，弥补
损失。

在审查贪污犯罪时，办案检察官
还发现陈伊乐存在其他犯罪行为，为
逃避抓捕，她通过“黄牛”以虚假信息
办理居民身份证，涉嫌伪造身份证件
罪，继而利用伪造的身份，在没有与前
任丈夫离婚的情况下，与他人登记结
婚，涉嫌重婚罪。

近日，在补充相关证据后，乐清市
检察院依法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
罪、重婚罪对陈伊乐提起公诉。

潜逃25年的银行柜员年前落网

2023 年 1月 16日，万州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当地某快递点进行“回头看”。
本报通讯员王于丹摄

部分公民对毒品的认定范围存在误解，狭义地认为毒品仅仅指“海洛因”“冰
毒”等。但如若随意滥用可能致上瘾的常用药物，也是变相“吸毒”。目前市面上
出售的主要有三大类，包括部分含有可待因、罂粟壳、麻黄碱等致瘾成分的止咳
类药物，盐酸曲马多等麻醉类止痛药，安定片等安眠药类。

根据刑法第 357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
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因此，违规贩卖上述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
者精神药品的，也会触犯刑法，涉嫌贩卖毒品罪。

贩卖管制精神药品为何会涉嫌毒品类犯罪

●检察官提醒

本报讯（记者刘立
新 通 讯 员 危 小 禁
王春霞） 男子钻营外
卖平台赔付规则漏洞，
点外卖后多次以食品
安全、产品质量、体验
不好等问题向平台投
诉，要求商家退款。近
日，经河南省项城市检
察院提起公诉，张某点
外卖恶意差评获利一
案宣判，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其违法所得 2.27万余元予以追
缴，退还被害人。

2022 年 6 月 15 日，项城市公安局接到某外卖平台报案，称风控部门通过索赔记
录发现，用户张某骗赔 700 多次，诈骗平台赔偿款及商户退款 2 万余元。2022 年 6 月
16日，项城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2 年 8月 3日，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抓获归案。

项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犯罪嫌疑人
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听取了值班律师的意见，审阅了全部案件材料，核实了案件
事实与证据。

据张某供述，其用个人身份证办理多个手机号，申请了 18个某平台账号，多次通
过该平台外卖 App 在项城点餐，然后在用餐后恶意投诉商家漏餐、少餐、口感不佳、
饭不新鲜；或故意与骑手发生争吵，从而投诉骑手配送慢、服务态度差，其目的是让
平台赔偿订单价格两倍或四倍以上的优惠券，然后用这些优惠券在该平台外卖 App
购物，由骑手送到指定地址。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0 年 8 月下旬至 2022 年 5 月，张某在某平台外卖 App 订餐
以食品安全、餐品质量、体验不好等问题向平台恶意投诉，要求商家退款、平台多倍
赔偿 712次，恶意索赔金额 1.8万余元、商家退款金额 4593.44元。

项城市法院依法使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张某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法庭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遂作出以上判决。

恶意差评索要赔偿，被判诈骗

姚雯/漫画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陈如桂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记者戴佳 见习记者赵晓明）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涉嫌受贿一案，由国
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对陈如桂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务锋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记者戴佳 见习记者赵晓明）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张务锋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务锋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